附件一
南开大学聘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科研工作指标

	学科类型
	科研工作指标

	自
然
科
学
	1.申请人在其申请的学科领域中必须有系列的研究成果，近五年来在本学科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和获得授权发明专利达10篇（项）或以上，其中高水平论文不少于5篇。如有通过鉴定的应用研究成果被实际部门所采用，取得明显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研究成果数量可酌减。
2.近五年申请人曾获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获国家级奖一等奖（前9名），获国家级奖二等奖或省、部级奖一等奖（前5名），获省、部级奖二等奖（前4名）。
3.申请人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其近三年的科研经费不少于8万元/年均(全部进入学校)。

	人

文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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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1.申请人在其研究领域中必须有系列的研究成果，近五年来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2篇或以上，其中高水平论文不少于5篇或在国家一、二级出版社出版2部及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至少有一部独著)。
2.近五年申请人曾获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3.申请人目前正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

近三年的科研经费(全部进入学校)，经济学、管理学门类不少于5万元/年均;法学门类不少于3万元/年均;哲学、文学、历史学门类不少于2万元/年均。 


说明：

①科研工作指标中一般要求1、2、3条同时具备。但在第3条已具备、而第1、2两条中有一条比较突出情况下，亦可申请。
②申请人若有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和本学科国际顶尖学术刊物（由本学科确定1-3种）上发表的论文，对其发表论文的篇数要求可适当酌减。国内刊物发表的论文及相关问题按《南开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表》及其说明办理。
③以上指标为参考指标，各一级学科可根据学科具体情况在工作细则中制定一般不低于本指标的本学科科研工作指标。
